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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遮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梁河县勐养镇卫生院、梁河县平山乡卫生院、梁河县小厂乡卫生院、梁河县大厂乡卫生院、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卫生院、
梁河县曩宋中心卫生院、梁河县河西乡卫生院：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4〕130号）精神，现下达各单位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省级结算补助资金（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省级补助资金收入列入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399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资金用于代缴纳入签约管理的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承担部分。
[bookmark: _GoBack]二、请各县市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实施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加强和完善绩效管理，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三、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个人代缴省级财政补助结算资金分配表
2.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个人代缴省级财政结算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4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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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个人缴费省级补助结算资金分配表

	
	
	
	
	
	
	
	
	
	
	

	县市
	已脱贫人员签约情况
	新签约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数
	补助人数
（人）
	补助标准
（元/人）
	省级承担比例
（%）
	年度应补助资金
（万元）
	提前下达
（万元）
	本次下达
（万元）

	
	已脱贫人口签约总数
	其中：五类重点人群数
	其中：非五类重点人群中农村低收入人口数
	
	
	
	
	
	
	

	a
	b
	c
	d
	e
	f=c+d+e
	g
	h
	i=f*g*h
	j
	k=i-j

	梁河县
	22819
	7591
	3522
	13
	11126
	12
	85%
	11.35
	8
	3.35

	
	
	
	
	
	
	
	
	
	
	

	备注：
　　1.五类重点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孕产妇、残疾人、慢病（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2.农村低收入人口：边缘易致贫户、脱贫不稳定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农村低保户。
　　3.新签约农村低收入人口：非已脱贫人员中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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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个人缴费省级补助结算资金分配表

	预算单位
	已脱贫人员签约情况
	新签约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数
	补助人数
（人）
	补助标准
（元/人）
	省级承担比例
（%）
	年度应补助资金
（万元）
	提前下达
（万元）
	本次下达
（万元）

	
	已脱贫人口签约总数
	其中：五类重点人群数
	其中：非五类重点人群中农村低收入人口数
	
	
	
	
	
	
	

	a
	b
	c
	d
	e
	f=c+d+e
	g
	h
	i=f*g*h
	j
	k=i-j

	遮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436
	448
	158
	1
	607
	12
	85%
	0.62
	0.437
	0.183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3233
	1358
	559
	2
	1919
	12
	85%
	1.9574
	1.3796
	0.5778

	勐养镇卫生院
	3451
	1267
	531
	1
	1799
	12
	85%
	1.835
	1.2934
	0.5416

	平山乡卫生院
	3223
	1330
	435
	1
	1766
	12
	85%
	1.8014
	1.2696
	0.5318

	小厂乡卫生院
	1312
	749
	164
	1
	914
	12
	85%
	0.932
	0.657
	0.275

	大厂乡卫生院
	3036
	776
	357
	3
	1136
	12
	85%
	1.1588
	0.8168
	0.342

	九保阿昌族乡卫生院
	1480
	739
	196
	1
	936
	12
	85%
	0.9546
	0.6728
	0.2818

	曩宋中心卫生院
	3220
	354
	619
	1
	974
	12
	85%
	0.9936
	0.7004
	0.2932

	河西乡卫生院
	2428
	570
	503
	2
	1075
	12
	85%
	1.0972
	0.7734
	0.3238

	合计
	22819
	7591
	3522
	13
	11126
	12
	85%
	11.35
	8
	3.35

	
	
	
	
	
	
	
	
	
	
	

	备注：
　　1.五类重点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孕产妇、残疾人、慢病（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2.农村低收入人口：边缘易致贫户、脱贫不稳定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农村低保户。
　　3.新签约农村低收入人口：非已脱贫人员中的农村低收入人口。








	附件2
	
	
	
	
	

	2024年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已脱贫人口重点人群和农村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补助资金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县市财政部门
	县市财政局
	县市级主管部门
	县市卫生健康局

	年度目标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巩固基本医疗有保障成果，推进健康乡村建设要求，签约的脱贫人口中符合4类重点人群和4种慢病患者以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突发严重困难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支付的12元，由省财政和州（市）财政按照《云南省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的比例承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主要用于保障家庭医生团队提供服务的报酬。
2.持续做好脱贫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聚焦农村常住脱贫人口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农村易返贫致贫口、突发严重困难户)中的65岁以上老年人、0-6岁儿童、孕产妇、残疾人4类重点人群和慢病（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签約，提供公共卫生、慢病管理、健康咨询和中医干预等综合服务，做到“签约一人、做实一人”，签约家庭医生的农村低收入人口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严重精神障碍的规范管理率达到90％以上。原则上不对签约数量作要求，不盲求签约率，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实际扩大签约服务重点人群或慢病管理范围。

	绩效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绩效目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重点监测对象签约率
	≥95%

	
	
	
	脱贫人口和重点监测对象受益人数（万人）
	≥1.1

	
	
	质量指标
	已签约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90%

	
	
	时效指标
	服务团队考核兑付及时率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签约对象满意度
	≥85%

	
	
	
	已脱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知晓率
	≥85%



